
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 2023年度部门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2023年通海县文物保护工作经费

一、项目名称

2023 年通海县文物保护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通海县文物管理所日常工作主要是负责宣传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负责做

好全县的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和未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的古迹、古建筑等调查登记工作；负责文物保护、管理、文

物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及研究工作；对出土文物标本进行

保管、研究、陈列及文物档案资料保管；负责全县各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制定保护规划、修缮报批、业务指导

和监督工作；按文物“四有”工作规范，建立健全各级文物保

护单位和未列为保护单位文物古迹、古建筑的档案；检查并

掌握文物的保护现状残损情况，制定文物维修规划、维修方

案、预算进行上报维修；检查督促各级文保单位保护管理机

构或专职人员的保护管理工作情况，确保文物安全；负责全

县地上、地下文物和传世、流散文物的征集、保护、管理工

作；开展文物保护培训及相关信息咨询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条：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文物管理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护通海县现有各

级文物保护单位，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组织开展文物抢救性

保护维修，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

有关法律、法规；负责做好全县的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

物和未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迹、古建筑等调查登记工作；

负责文物保护、管理、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对县级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缮，编制《汉邑马克昌故

居修缮方案》经费 1.60 万元。配置文物保护单位消防安防设

施，预计经费 1.40 万元。保护县级 90处文物保护单位文物

保护工作经费 4.00 万元。博物馆进行馆内展览、对外交流展

及举办活动工作经费 3.00 万元。以上几项合计 10.00 万元。

根据文物保护项目合同实施监督，由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牵

头负责，通海县文物管理所实施。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项目资金 10.00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项目开展情况，按季度拨付相关项目资金，预计分

三个季度拨付，第一季度拟拨付项目资金的 30%，二季度拟

拨付项目资金的 60%，剩余资金在三季度拨付完毕。严格按

照项目资金使用财务制度进行监督管理，按照支出业务的类

型，明确内部审批、审核、支付、核算和归档等支出各关键

岗位的职责权限。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严格按照财政国库

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

八、项目实施成效

保护通海县现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进行修缮，编制修缮方案，修缮文保单位。加强对文物的

保护，继承中华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科学研究工作，

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

文明，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文物保护的意识，

鼓励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

项目二：红色印文化体验馆建设专项资金

一、项目名称

红色印文化体验馆建设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总则第四

条：“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

求，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第八条：“国家扶助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

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协调发展。”

第十一条：“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科技在公共文化服务中

的作用，推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提高公众的科

学素养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第四十五条：“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当根据公共文化

服务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将公共文化服务经费纳入本级预算，

安排公共文化服务所需资金。”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文化馆。

四、项目基本概况

红色印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完美结

合，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但也有待挖掘开发一种文化形式。

现有我省印学家蒋七二对此已有一定的整加强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促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保管陈列的需要，设置展柜，丰富展览视觉效果，

设置氛围灯，设计制作墙面展区，根据不同展览主题，设置

空间隔断，完成展馆升级改造，设置多媒体触摸屏，实现与

观众互动。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3 年度预算本级财政项目资金安排 2.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项目目标任务，对史料进行梳理编辑，学术论证，

对讲解员进行培训，赋予讲解员专业性和感染性，进一步扩

大宣传效果。将积极开展展品的资料收集整理，丰富馆内藏

品，扩大影响力，预计收集不同等级的藏品 5 件，展馆影音

系统购置安装到位，开展红色印文化讲座，发布发表学术宣

传。计划培训讲解员 3 名，开展线上推广宣传不低于 10 次，

开展红色印文化学术讲座 2 次。使红色印文化体验馆参观率

达 90%以上，参观群众满意度过 80%以上。

八、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的实施，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融合通

海县红色革命文化和印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加公共文化服务内容。让印文化、

让篆刻艺术更进一步地融入了社会生活、贴近了人民大众。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促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

项目三：通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

一、项目名称

通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六条“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



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

财政预算。”

根据《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本

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列

入本级财政预算。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主要用于：（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与研究；（二）濒

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抢救；（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的传承和传播活动；（四）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大项目的保护

利用设施建设；（五）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和实物的征

集；（六）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书籍、音像制品的整理出版；

（七）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专项保护规划的制定实施；

（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表彰、奖励；（九）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其他工作。专项资金由政府拨款、社会筹

集和接受国内外捐赠等构成。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文化馆。

四、项目基本概况

单位根据主要职能及年初工作计划，按照国家非遗司，

省、市、县文化部门要求，对非遗项目的历史、内容、技艺

制作、传承保护，以及通海县民俗文化展演现场、地会节目



等从多角度做宣传。继续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

活动。举办通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培训班。

五、项目实施内容

结合通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和实际，组织开展

非遗项目的调查、申报、培训传承、展示展演等活动，扩大

非遗宣传和传承推广面，让大众参与、让老百姓受益，进一

步增强社会对“非遗”保护的重视和支持提供有力保障，为通

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持续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

2023 年将进一步推进通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收集、

整理、保护、传承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做好各项工作的监督

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3 年度预算本级财政项目资金安排 2.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3 年一季度制定项目保护具体实施方案，开展而塑的

调查、抢救性记录工作；二季度制作非遗图文展板，做好“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传承人传承培训工作，开展辖区

内非遗项目的调查工作；三季度根据上级文化部门的安排，

开展非遗项目的调查、整理、申报、保护工作；四季度完成

面塑抢救性记录数据的整理、验收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的实施，更好地弘扬传承通海优秀传统文化，有

利于开展非遗调查、申报、宣传展示等各项工作，确保非遗

保护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提高非遗的宣传力度和知名度。

项目四：秀山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及维护补助资金

一、项目名称

秀山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及维护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通海县人民政府第四十二次常务会议纪要》，每

年给予秀山公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及维护补助资金

60.00万元。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秀山历史文化公园。

四、项目基本概况

秀山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有公益林、省级风景

名胜区、云南省科学普及示范基地，管理工作涵盖文物保护、

森林防火、消防安全、花木管理、环境卫生管理等一系列工

作，各项管理工作的开展有利于推进秀山文物保护工作。

根据《通海县人民政府第四十二次常务会议纪要》，每

年给予秀山公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及维护补助资金

60.00万元，2023 年预算数 30.00万元。2023 年秀山公园将

进一步推进文物保护、森林防火、消防安全等各项工作的开

展，做好各项工作的监督检查工作，确保古建筑文物安全，

确保公园各项管理工作落实到位。



五、项目实施内容

秀山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有公益林、省级风景

名胜区、云南省科学普及示范基地，秀山公园紧连古城，是

通海人民的后花园。管理工作涵盖文物保护、森林防火、消

防安全、花木管理、环境卫生管理等一系列工作，范围涵盖

秀山、文庙、枪杆山和马鞍山及西山公园。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通财〔2023〕1 号，安排“秀山国保文物管理及维护

补助资金”30.00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秀山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有公益林、省级风景

名胜区、云南省科学普及示范基地，秀山公园紧连古城，是

通海人民的后花园。2023 年，秀山公园将继续推进文物保护、

森林防火、消防安全、花木管理、环境卫生管理等一系列工

作，确保古建筑群文物安全，为广大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

务，进一步推进秀山的历史文化传播工作，提高秀山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

八、项目实施成效

2023 年，秀山公园将持续开展文物保护、森林防火、环

境卫生、美化绿化、花木管理等各项管理工作，切实保障秀

山古建筑群文物安全和森林安全、游路卫生整洁，使秀山公

园管理工作更加规范，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满意，进一步推

进秀山的历史文化传播工作，提高秀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项目五：图书报刊购置专项资金

一、项目名称

图书报刊购置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文广发〔2018〕68 号《关于印发〈玉溪市关于推

进县级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实施意见〉和〈玉溪市关于推

进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县

级图书馆年人均图书新增藏量需达到 0.03册以上，报刊总数

不少于 200 种。

三、项目实施单位

云南省通海县图书馆。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满足广大市民的阅读需求和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根据玉文广发〔2018〕68 号《关于印发〈玉溪市关于推

进县级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实施意见〉和〈玉溪市关于推

进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县

级图书馆总藏书量应达到 20 万册以上，年人均图书新增藏

量需达到 0.03 册以上，报刊总数不少于 200 种。根据 2021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通海县常住人口 28.99 万

人，按此基数计算，为了达到年人均图书新增藏量 0.03 册以

上，县图书馆 2023 年需购置图书 8700 册。按现阶段图书平

均价格 40.00 元/本计算，每年所需图书购置经费 34.80万元。

按报刊平均价格 250.00 元/种/年测算，为达到报刊总数不少



于 200 种的任务，县图书馆 2023 年所需报刊购置费为 5.00

万元，以上两项支出预算数共计 39.80万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采购图书馆所需图书及报刊。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3 年通海县财政局下达县图书馆图书报刊购置专项

资金 3.60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结合县图书馆读者阅读需求、财政资金下达情况及 2023

年图书报刊采购价格，合理采购图书、报刊,县图书馆计划购

置图书不少于 500 册，报刊总数不少于 64 种。

八、项目实施成效

图书报刊购置专项资金项目的实施，增加了图书馆馆藏，

促进了基础业务的持续良好开展，满足了广大读者多元化的

阅读需求，从而保障了公众的文化权益。同时，该项目的实

施也有助于图书馆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有助于“倡导全民阅

读,建设书香社会”服务目标的最终实现。

项目六：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费及互联网专线租用费

专项资金

一、项目名称

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费及互联网专线租用费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文广发〔2018〕68 号《关于印发〈玉溪市关于推

进县级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实施意见〉和〈玉溪市关于推

进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县

级图书馆要具有一定藏量的电子资源，并根据本地文化特点，

建设特色资源数据库”。近年来，县图书馆积极实施“数字资

源服务项目”，现建成了博看报刊阅读系统、博看朗读亭及

Pad 数字资源、通海县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系统及数字展览平

台 V1.0 等多个数字资源服务项目。因数据资源使用费为按

年支付，故 2023 年需支付部分到期的数据资源使用费。

三、项目实施单位

云南省通海县图书馆。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玉文广发〔2018〕68 号《关于印发〈玉溪市关于推

进县级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实施意见〉和〈玉溪市关于推

进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县

级图书馆要具有一定藏量的电子资源，并根据本地文化特点，

建设特色资源数据库”。近年来，县图书馆积极实施“数字资

源服务项目”,现建成了博看报刊阅读系统、博看朗读亭及 Pad

数据资源、通海县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系统及数字展览平台

V1.0 等多个数字资源服务项目。县图书馆 2023 年计划支付

资金 13.90万元。1、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费 12.60万元，其

中：数字图书资源服务项目计划安排资金 6.40 万元，包含 8

台触屏移动借阅机及配套资源服务平台更新维护费用；数字



报刊资源服务及朗读亭资源服务项目计划安排资金 5.00 万

元，包含 1 台触屏移动借阅机、10 台平板阅读终端、1 个朗

读亭设备及配套资源服务平台更新维护费用；数字展览资源

服务项目计划安排资金 1.20 万元，包含全年不少于 20 个线

上展览资源及每年 3 个线下展览展板制作等相关费用。2、

互联网专线租用费 1.30 万元，租用期自 2022 年 12月 1 日至

2024 年 12月 31 日。

五、项目实施内容

支付 2023 年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费及互联网专线租用

费。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3 年通海县财政局下达县图书馆数据资源使用费专

项资金 6.40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3 年通海县图书馆将支付数字图书资源服务项目

6.40 万元，包含 8 台触屏移动借阅机及配套资源服务平台更

新维护费用。

八、项目实施成效

图书馆数据资源使用费专项资金项目的实施，是深入贯

彻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战略、努力践行“倡导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社会”服务目标、进一步促进数字资源服务均等共享、

逐步实现“书香通海”建设目标的重要步骤，是进一步打造县



图书馆资源数据库、促进图书馆数字化进程的重要保障，更

是充分发挥图书馆职能作用的重要体现。

通过项目的实施，极大地增加了图书馆服务资源总量、

丰富了资源类型、调整了资源结构，同时也拓展了服务范围、

改变了服务方式，最终使更多人受益，极大地促进服务均等

和资源共享。


